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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背景



1.1 规划编制意义

1、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的

需要

    为创造一个优美的城市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为

促进各类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加快楚雄州各县市

建设，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有必要在

《“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划》、

《“十三五”云南省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规

划》、《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和《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背景下编制合乎时

宜的环卫规划，以便更好地指导楚雄州各县市环卫建设，统

筹环卫设施的规划布局，保障规划与城市发展相协调。

    基于上述背景，为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和生态文明建设

水平，本院受委托编制《楚雄州环卫设施专项规划(2019－

2035)》。

2、倡导建设循环经济思想的需要

3、指导各县市环境卫生发展的需要

4、深化各县市城市总规的需要

（1）在总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完善城市环境卫生设

施规划的内容；

（2）对未来垃圾产量进行科学合理预测，并合理预测环

卫设施数量；

（3）将道路及公共场所保洁、水域保洁、生活垃圾处理

路线和处理规划、环卫设施规划、其他垃圾管理规划、

环卫科技发展预测等相关内容纳入本次规划的范畴；

（4）加入生活废弃物的处理、处置规划内容；

（5）加入环卫建设与发展软环境规划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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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总则



2.1 规划指导思想

    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

重要讲话精神，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为指导，依据国家城市规划、环境保护及城市生活垃圾处

理的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及各类专业性标准、规范，

结合楚雄州实际情况，将可持续发展理论、全过程管理理论

和系统理论有机融合并应用，充分协调当前与长远、局部与

整体关系，尽可能与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城市总体规划、近

期建设规划等相衔接，以科学发展观统筹规划编制工作，建

立适合楚雄州的垃圾收集、运输和处理处置系统，合理规划

环卫设施建设，使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

促进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建立环境友好的

城市环境卫生体系，促进公共资源均衡配置，使人民群众切

实感受到环境质量改善的成效，最终实现生活垃圾的减量化、

资源化和无害化。

（一）分类回收原则，积极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实现源

头减量化和资源化；

（二）统筹规划原则，综合考虑、合理布局、资源共享；

（三）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合理规划；

（四）资源循环原则，固体废物分类管理、实现资源循

环利用；

（五）可持续发展原则，有目标、有次序协调发展；

（六）以人为本原则，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环境效益

相统一；

（七）科学规划原则，合理规划、适度超前、引进国内

外先进技术理念。

2.2 规划原则



2.3 规划依据

2.3.1国家法规及行业的政策性文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6修正）

《城市规划编制办法》，2006年4月1日

《城市生活垃圾管理办法》（2015年修正本）

《城市环境卫生质量标准》（建城[1997]21 号）

《城市车辆清洗管理方法》（建设部第47号令，1995年8月发布）

《市政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2015年5月4日修正版）

《城市建筑垃圾管理规定》（建设部第139号令，2005年6月1日）

《生活垃圾处理技术指南》（建城[2010]61号）

《城市公厕管理办法》（建设部第9号令）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管理办法》（卫生部第36号令）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十三五”全国城镇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

规划》的通知 国办发〔2016〕2851号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工作

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

 

2.3.2 国家及行业技术性法规、条例
《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2012

《旅游厕所建设管理指南》（旅办发[2015]79号）

《旅游厕所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GB/T 18973-2016）
《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GB/T  19095-2019）

《建筑垃圾处理技术标准》（CJJT 134-2019）

《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CJJ14-2016

《城市容貌标准》（GB50449-2008）

《生活垃圾焚烧厂评价标准》（CJJT137-2019）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技术规范》（CJJ90－2009）

《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指标》（GB-18485-2014）

《环境卫生图形符号标准》，CJ/T125-2008

《城市水域保洁作业及质量标准》，CJJT174-2013

《城市道路清扫保洁质量与评价标准》，CJJ/T126-2008

《生活垃圾产生源分类及其排放》，CJJ/T368-2011

《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  47-2016

《城市粪便处理厂（场）设计规范》（CJJ64－2009）

《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规范》（CJJ187-2012）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场污染控制标准》（GB16889-2008）

《生活垃圾填埋场无害化评价标准》（CJJT 107-2019）



2.3 规划依据
《粪便无害化卫生要求》（GB7959-87）

《城市生活垃圾堆肥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2001]213号）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42-2010号）

《城市生活垃圾转运站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17-2009）

《生活垃圾卫生填埋处理工程项目建设标准》（建标124-2009）

《国务院批转住房城乡建设部门等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生活环境处理

意见的通知》（国发〔2011)9号）

2.3.3省、州、市（县）有关政策文件
《云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实施办法》 

《云南省城市建设管理条例》

《云南省农村厕所改造建设技术指南（2018.6）》

《云南省“厕所革命”三年行动计划(2018—2020年)》

《云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18-2020 年）》

《云南省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及公厕建设行动方案》

《云南省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中长期专项规划（201 9-2030 年）》

《楚雄州农村人居环境提升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楚雄彝族自治州城镇体系规划》

《楚雄市城市总体规划（2018—2035》

《双柏县城总体规划修改（2013—2030）》

《云南省牟定县城总体规划修改（2017-2035）》

《南华县城市总体规划修改（2017～2035年）》

《云南省姚安县城总体规划修改（2015-2030年）》

《云南省大姚县城总体规划修改 （2016～2030年）》

《永仁县城市总体规划修改（2017-2030）》

《元谋县城市总体规划修改（2015-2030）》

《武定县城总体规划修改（2015-2030）》

《禄丰县城总体规划修改（2014—2030 年）》

2.4 规划范围与期限

1、规划范围
    本规划的范围同楚雄州行政管辖范围相一致，
总面积为2.84 万平方公里，含1 市9 县，即楚雄市、
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
县、元谋县、武定县、禄丰县。



2、规划期限

    依据《楚雄彝族自治州城镇体系规划》，综合考虑实

际情况，本规划期限为：

         近期：2019～2025年；

         中期：2026～2030年；

         远期：2031～2035年。

本规划编制的主要内容包括：

u城市环境卫生现状评价

u城市环境卫生发展规划

u城市废弃物产量预测

u城市环境保洁规划

u生活垃圾减量化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u环境卫生收集设施规划

u环境卫生转运、处理及处置设施规划

u 城乡公共厕所规划

u 其他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u  近期建设规划

u     规划的重点是生活垃圾减量化和生活垃圾

分类收集、运输和处理系统规划以及环卫设施

规划。

2.6 规划思路

2.5 规划内容及重点
1、“分类收集”——实施生活垃圾分类收集、促

进垃圾的减量化和资源化

2、“综合处理”——降低填埋比例，构建城市垃

圾综合处理体系

3、“环保主导”——注重设施布局环境影响，强

调环境因素的重要性

4、“压缩收运”——建设压缩式收运系统，提高

生活垃圾收运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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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卫现状及评价



3.1 环境卫生管理体制

    楚雄州各县市环境卫生主要由环境卫生管理站进行管理，

环境卫生管理站主要担负着县城街道清扫保洁，生活垃圾收

集、清运处理，卫生监管，公厕管理，垃圾处理场运营，市

容、环卫监督等工作。

    从全州发展，进一步理顺相互关系、提高工作效率及全

面推行环境卫生科技进步和产业化看，现行环境卫生管理体

制管理工作仍存在以下不足：

◆ 缺乏具备环境卫生专业技能的科技人员。

◆ 并没有形成完整、系统的环境卫生社会化服务(生产)体

系，环境卫生服务市场仍不成熟、不规范。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现状环境卫生管理站统计一览表

 位置 面积（㎡）

楚雄市 现状资料欠缺

开发区 开发区振兴路西尾段 27

禄丰县 城市管理大队办公楼 ——

大姚县 环城东路与东街交叉口东侧 2945

双柏县 中心城区东部，兴贸路 ——

永仁县
中心城区西北部，环城西路与永的
线交叉口东侧

3000

南华县 龙泉路与320国道交叉口西北100米——

姚安县 现状资料欠缺

武定县 武定县狮山路 20 号 ——

元谋县 现状资料欠缺

牟定县 茅阳路与学兴路交叉处 1775

3.2 环境卫生专业人员

    根据上述管理体制及环卫部门提供的基础

资料，现状环境卫生专业人员配备不足，不能

满足规划期发展需要。

3.3 道路清扫保洁现状

道路清扫保洁的主要作业任务是收集废物箱内的垃圾，清扫城区公

共路面和洒水除尘，从而保持城区市容环境整洁。依据各县市提供现状资

料，现状道路清扫保洁状况良好。但中心城区的环卫保洁设施落后，机械

化清扫率和洒水率不高，与城市发展的需求不配套，市场化率尚不足。



3.4 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现状

1、生活垃圾产量特征

楚雄州2014年日均垃圾产生量为363.02t/d，

2015年日均垃圾产生量为377.07t/d,2016年日均

垃圾产生量为390.91t/d，2017年日均垃圾产生量

为406.13t/d，2018年日均垃圾产生量为

425.49t/d，可以看出中心城区垃圾产生量是逐年

增加的。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近年垃圾产量统计表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垃圾年产
量（吨）

垃圾日
产量
（吨）

垃圾年产
量（吨）

垃圾日
产量
（吨）

垃圾年产
量（吨）

垃圾日
产量
（吨）

垃圾年产
量（吨）

垃圾日
产量
（吨）

垃圾年产
量（吨）

垃圾日
产量
（吨）

楚雄市 58035.00 159.00 60225.00 165.00 64970.00 178.00 69715.00 191.00 73000.00 200.00 

开发区 29200.00 80.00 29200.00 80.00 32850.00 90.00 36500.00 100.00 43800.00 120.00 

禄丰县 27904.25 76.45 29024.80 79.52 29200.00 80.00 29638.00 81.20 30455.60 83.44 

大姚县 11410.00 31.26 12410.00 34.00 15330.00 42.00 18250.00 50.00 21170.00 58.00 

双柏县 13716.70 37.58 14315.30 39.22 14669.35 40.19 14676.65 40.21 15132.90 41.46 

永仁县 9214.00 25.24 10041.00 27.51 10100.00 27.67 10328.81 28.30 11192.76 30.67 

南华县 21086.05 57.77 21115.25 57.85 21195.00 58.07 21224.00 58.15 21822.00 59.79 

姚安县 16979.80 46.52 17235.30 47.22 17465.25 47.85 17961.65 49.21 18114.95 49.63 

武定县 15246.05 41.77 15709.60 43.04 16249.80 44.52 16782.70 45.98 17071.05 46.77 

元谋县 缺少现状资料

牟定县 16945.00 46.42 17780.00 48.71 18471.00 50.61 19375.00 53.08 20346.00 55.74 

合计 132501.85 363.02 137631.25 377.07 142680.40 390.91 148236.81 406.13 155305.26 42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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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生活垃圾收运现状

    永仁县中心城区、元谋县中心城区、双柏县中心城区现状生活垃

圾收运后全部运到垃圾垃圾处理场进行填埋式处理。

    楚雄市及开发区、禄丰县、大姚县、姚安县、南华县、武定县、

牟定县中心城区生活垃圾收集后运至垃圾转运站，再运至处理场进行

填埋式处理。

3、生活垃圾处理现状

    楚雄市及开发区生活垃圾运至楚雄市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

电厂进行处理，

     禄丰县、大姚县、双柏县、永仁县、南华县、姚安县、武定县、

元谋县、牟定县生活垃圾运至各县垃圾填埋场进行处理。

3.4 生活垃圾收运及处理现状



工业垃圾管理3.6

    医疗垃圾管理：楚雄州各县市现状医疗垃圾，均由

楚雄亚太医疗废物处置中心运送至楚雄进行统一处理，

每天清运3次，医疗垃圾管理情况较好。

环卫现状综合评价3.9
楚雄州暂未设立专门的工业垃圾管理机构。

建筑垃圾管理3.7

    建筑垃圾管理：楚雄州各县市目前没有建筑垃圾处理厂，

现状建筑垃圾一般由业主或物业公司雇用环卫专用车运输，

也有些小区、物业管理公司雇用一辆车随意处理，且因为没

有统一规范的处理场，监管部门也没有明确规定，导致监管

有些漏洞。目前绝大部分建筑垃圾都未经任何处理，便被运

往郊外或偏远的山沟，露天堆放或填埋，对环境污染较大。

医疗垃圾管理3.8

1、设施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不能满足城市发展需求

2、垃圾收运系统问题突出

3、“末端治理”为主的管理理念，不符合持续发展要求

4、环卫科技力量有待加强

5、环卫经费投入力度不大

6、民众缺乏环卫意识

餐厨垃圾处理3.5
    目前现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目前还没有建立健全的

餐厨垃圾处理管理体系, 缺乏相应的管理政策和适宜的处

理技术,最普遍的处理方式是混在普通垃圾中, 直接混合填

埋处置。



粪便处理3.10

     楚雄州现状中心城区现有公共厕所332座，其中

一类城市公厕为14座，二类城市公厕为219座，非等级

城市公厕为268座，旅游厕所35座。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公厕现状数量

现状区域 一类城市公厕二类城市公厕旅游公厕 非等级公厕 总数

楚雄市 14 57 —— —— 71

开发区 —— 15 18 —— 33

禄丰县 —— 15 4 19 38

大姚县 —— 7 —— 13 20

双柏县 —— 29 —— —— 29

永仁县 —— 25 1 —— 26

南华县 —— 24 —— —— 24

姚安县 —— 17 1 —— 18

武定县 —— 20 10 6 36

元谋县 —— 6 1 17 24

牟定县 —— 4 —— 9 13

合计 14 219 35 268 332



04

环境卫生发展规划



4.1  环卫规划目标及控制性指标

1、控制性指标

楚雄市、开发区中心城区各规划期控制性指标表

指标 近期 中期 远期

生活垃圾减量化率（%） 15 30 40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40 70 100

生活垃圾清运率（%） 100 100 100

生活垃圾容器收集率（%） 100 100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7 100 100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85 90 95

餐厨垃圾平均清运率（%） 40 80 100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 70 80 90

道路洒水冲洗率（%） 40 70 80

公厕配置率（座/万人） 4-5 4-6 4-7

清洁能源普及率（%） 30 50 90

垃圾清运机械化、半机械化率
（%）

40 70 90

县城中心城区各规划期控制性指标表

指标 近期 中期 远期

生活垃圾减量化率（%） 10 20 30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率（%） 30 50 100

生活垃圾清运率（%） 100 100 100

生活垃圾容器收集率（%） 100 100 100

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 97 100 100

工业固体废物处置利用率（%） 85 90 95

餐厨垃圾平均清运率（%） 30 70 100

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 60 70 85

道路洒水冲洗率（%） 40 70 80

公厕配置率（座/万人） 4-5 4-6 4-7

清洁能源普及率（%） 30 50 90

垃圾清运机械化、半机械化率（%） 30 50 80



4.2  环卫数字化

1、垃圾计量：设置性能优越的垃圾处理中心垃圾计量设

施，并形成日报表、月报表、年报表机制。

2、信息采集与处理：对现有的环卫设施设备，包括车辆、

收集点、转运站、公厕等，进行详细的信息记录与管理，

用计算机建立楚雄州及各县市环卫信息数据库。

   建立环卫系统的地理信息系统，并据此不断调整环卫

设施布局，寻求最佳环卫服务系统；调整最佳环卫车辆

运输路线，保证最大程度的节省垃圾运输成本，最低程

度影响各县市中心城区交通系统。

3、信息化管理系统：定期用数据库软件对楚雄州环卫信

息数据库进行分析，了解楚雄州以及各县市环境卫生变

化情况，包括生活垃圾量、餐厨垃圾量异常波动，垃圾

成分发生显著变化等等，并迅速地产生应对办法。

4.3  环卫应急管理体系规划

    楚雄州环境卫生方面应予考虑的应急预案有： 

——各种油料运输途中因突发事故引起的道路污染应

急处理。 

——各种禽畜因病疫引起的禽畜尸体处置的应急处理。 

——生活垃圾处理设施突发性暂停运行的应急处理。 

——城市构筑物因各种原因倒塌后建筑废弃物清运处

置的应急处理。 

——因灾害性气候原因，如暴雨、大风、地震及其他

恶劣气候导致运输系统中断，或引发的生活垃圾运行

路线受阻的应急处理。 

——因传染病流行引起的特种医疗废弃物及生活垃圾

处置的应急处理。 

——生活垃圾渗沥液泄漏突发事故引起的水域污染应

急处理。 

——其他因突发事故引起的环境卫生问题的应急处理。
 



05
城市废弃物产量预测



5.1 生活垃圾预测

  

 

  

    本规划定义的城市废弃物包括生活垃圾、餐厨垃圾、建
筑垃圾、医疗卫生垃圾、城市粪渣等。

1、生活垃圾总量预测

    根据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现状垃圾量，经计算，楚

雄市及开发区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0.86公斤，

禄丰县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0.42公斤，大姚县

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0.76公斤，双柏县中心城

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1.34公斤，永仁县中心城区现状

人均垃圾量为每天0.91公斤，南华县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

圾量为每天0.93公斤，姚安县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

每天0.64公斤，武定县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

0.40公斤，牟定县中心城区现状人均垃圾量为每天1.05公

斤。

  依据现状人均垃圾产量，结合各县市发展情况，预测：

    规划近期（至2025年）：楚雄市及开发区、永仁县、南华

县、元谋县人均垃圾产量按为1.00公斤/人·日取值，

姚安县、武定县、禄丰县人均垃圾产量按为0.8公斤/人·日取

值，

大姚县人均垃圾产量按为0.85公斤/人·日取值，

双柏县人均垃圾产量按为1.15公斤/人·日取值，

牟定县人均垃圾产量按为1.1公斤/人·日取值。

 根据公式：Q=R CA/1000

式中Q—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t/d）

R—规划人口数量（人）；

C—预测的平均日人均生活垃圾产量（kg/人.d）；

A—生活垃圾日产量不均匀系数，可取1～1.5；（此规划中A取

1.2）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中远期生活垃圾总量预测表

地名

规划中期（2030） 规划远期（2035）

规划人
口数量
（人）

平均日
人均生
活垃圾
产量
（kg/
人.d）

生活垃圾
最高日产
量（t/d）

垃圾年
产量
（万吨）

规划人
口数量
（人）

平均日
人均生
活垃圾
产量
（kg/
人.d）

生活垃圾
最高日产
量（t/d）

垃圾年产量
（万吨）

楚雄市
76.00 1.05 957.60 34.95 95.00 1.10 1254.00 45.77 

开发区

禄丰县 27.00 0.90 291.60 10.64 29.60 1.00 355.20 12.96 

大姚县 15.00 0.90 162.00 5.91 17.50 1.00 210.00 7.67 

双柏县 8.00 1.10 105.60 3.85 9.20 1.10 121.44 4.43 

永仁县 9.00 1.05 113.40 4.14 11.20 1.10 147.84 5.40 

南华县 15.30 1.05 192.78 7.04 16.20 1.10 213.84 7.81 

姚安县 13.00 0.90 140.40 5.12 15.50 0.95 176.70 6.45 

武定县 15.00 0.85 153.00 5.58 19.00 0.95 216.60 7.91 

元谋县 12.00 1.05 151.20 5.52 14.00 1.10 184.80 6.75 

牟定县 11.2 1.10 147.84 5.40 12.5 1.15 172.50 6.30 

合计 201.50 —— 2415.42 88.16 239.70 —— 3052.92 111.43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近期生活垃圾总量预测表

地名

现状 规划近期（2025）

现状人
口（万
人）

日均垃圾
量（t/d）

人均垃圾量
（公斤/人·日）

规划人口
数量（人）

平均日人
均生活垃
圾产量
（kg/人.d）

生活垃圾
最高日产
量（t/d）

垃圾年
产量
（万吨）

楚雄市
37.25 

200.00 
0.86 55.00 1.00 660.00 24.09 

开发区 120.00 

禄丰县 20.10 83.44 0.42 22.00 0.80 211.20 7.71 

大姚县 7.60 58.00 0.76 12.50 0.85 127.50 4.65 

双柏县 3.10 41.46 1.34 6.90 1.15 95.22 3.48 

永仁县 4.08 37.15 0.91 6.70 1.00 80.40 2.93 

南华县 3.20 29.79 0.93 14.00 1.00 168.00 6.13 

姚安县 7.70 49.63 0.64 11.00 0.80 105.60 3.85 

武定县 11.83 46.77 0.40 13.00 0.80 124.80 4.56 

元谋县 现状数据欠缺 10.25 1.00 123.00 4.49 

牟定县 5.30 55.74 1.05 9.5 1.10 125.40 4.58 

合计 —— 160.85 —— 1821.12 66.47 

则规划近期，楚雄州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为1821.12t/d

则规划中期，楚雄州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为2415.42t/d

则规划远期，楚雄州生活垃圾最高日产量为3052.92t/d



5.2 餐厨垃圾预测

     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餐厨垃圾产量近期会

呈现持续增长，随着垃圾减量化措施后，中远期增长速度会

有一定削减，根据《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 

50337-2018 ，具体预测如下：

Mc=R＇mk/1000

Mc为预测年餐厨垃圾日均产生量，(t/d)

R＇为规划人口数量（人）

m为人均餐饮垃圾日产生量基数(kg/人·d)，宜取0.1(kg/

人·d)；

K为餐饮垃圾量产生量修正系数，（此规划取值1.0）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餐厨垃圾总量预测表

地名

规划近期（2025） 规划中期（2030） 规划远期（2035）

人口
（万人）

人均餐厨垃
圾生产量

（kg/cap.d）

日均产
量

（t/d）

人口
（万人）

人均餐
厨垃圾
生产量
（

kg/cap.
d）

日均产
量

（t/d）

人口
（万人）

人均餐
厨垃圾
生产量
（

kg/cap.
d）

日均产
量

（t/d）

楚雄市及开
发区

55.00 0.10 55.00 76.00 0.10 76.00 95.00 0.10 95.00 

禄丰县 22.00 0.10 22.00 27.00 0.10 27.00 29.60 0.10 29.60 

大姚县 12.50 0.10 12.50 15.00 0.10 15.00 17.50 0.10 17.50 

双柏县 6.90 0.10 6.90 8.00 0.10 8.00 9.20 0.10 9.20 

永仁县 6.70 0.10 6.70 9.00 0.10 9.00 11.20 0.10 11.20 

南华县 14.00 0.10 14.00 13.30 0.10 13.30 16.20 0.10 16.20 

姚安县 11.00 0.10 11.00 13.00 0.10 13.00 15.50 0.10 15.50 

武定县 13.00 0.10 13.00 15.00 0.10 15.00 19.00 0.10 19.00 

元谋县 10.25 0.10 10.25 12.00 0.10 12.00 14.00 0.10 14.00 

牟定县 9.5 0.10 9.50 11.2 0.10 11.20 12.5 0.10 12.50 

合计 160.85 — 160.85 199.5 — 199.5 239.7 — 239.7

则规划近期，楚雄州餐厨垃圾最高日产量为160.85t/d

则规划中期，楚雄州餐厨垃圾最高日产量为199.50t/d

则规划远期，楚雄州餐厨垃圾最高日产量为239.70t/d



06
城市环境保洁规划



6.1 环境保洁主要存在问题

 

1、城市化进程亟待加快，农村聚居点环境“脏

乱差”依然存在，城市化进程的快慢将对城市保

洁产生直接影响。

2、市政设施亟待完善。

3、管理标准亟待提高。

4、市民素质亟待提升。

1、道路保洁要求

路面冲洗、洒水作业时应鸣报信号，路面冲洗后，

应确保下水口不堵塞，无下水口的道路可不冲洗；尽量避

免在人流高峰期进行洒水作业或采用夜间冲洗道路代替白

天冲洗，以减少白班洒水作业；对一般性的道路污染禁止

高压冲洗，避免高压水流冲击路面；禁止高压水流长时间

冲洗同一部位，水渣不能超过人字沟；制定高压冲洗车申

报使用制度，对于大面积漏洒渣土污染道路的冲洗，须报

批才能使用高压冲洗车；每日的清扫作业应在清晨前结束，

人行道、路面、边沟、下水口等应整洁。

6.2 中心城区环境保洁整体目标

    彰显清洁、亲水、绿色、无视觉污染的城市特色，

让天更蓝、水更清、地更洁、空气更清新。

6.2 道路保洁规划



 

2、道路保洁分级规划

中心城区道路保洁等级划分一览表

保洁
等级

道路保洁等级划分条件 保洁面
积平方
米/人

保洁工作
内容

保洁
模式

一级 1、城市主干道；2、商业网点
集中的繁华闹市地段；3、主要
旅游点和进出机场、车站、港
口的主干道及所在地路段；4、
大型文化娱乐场所、展览等主
要公共场所所在地路段；5、人
流量大和公共交通线路较多的
路段；6、主要领导机关、外事
机构所在地道路；

≤4000 
平方米
/人

1、道路
（含人行
道）清扫
保洁及零
星垃圾的
收集；2、
路面小广
告清理；3、
果皮箱内
垃圾清；4、
沿街果皮
箱、垃圾
箱、坐凳
等清洗作
业；5、周
边地面的
清洗作业；

机吸
＋ 冲
刷＋ 
洒水
＋ 人
工保
洁

二级 城市次干道；2、一般商业、文
化、教育、卫生、体育、交通
场站等公共场所周边的道路；

≤4000 
平方米
/人

机吸
＋ 洒
水＋
人工
保洁

三级 1、一般企事业单位和居住区周
边的道路；2、城郊结合部的交
通路段；

≤6000 
平方米
/人

人工
清扫
保洁

四级 1、城乡结合部的支路；2、居
住区街巷交通；3、人流量、车
流量较少的地段；

≤6000 
平方米
/人

人工
清扫
保洁

楚雄市及开发区：

    规划近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70%，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3辆；

    规划中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80%，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4辆；

    规划远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90%，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5辆。

双柏县、牟定县、南华县、姚安县、大姚县、永仁县、元谋

县、武定县、禄丰县：

    规划近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60%，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1辆；

    规划中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70%，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2辆；

    规划远期道路清扫保洁作业机械率为85%，需配备道路

清扫车不少于3辆。

3、机械清扫车辆规划



 

3、水域保洁规划

1、现状存在问题

（1）水面保洁覆盖率不高，保洁力度欠佳。

（2）水面环境管理欠缺，居民素质有待提高。

（3）水面保洁设备与人力投入不够。

（4）缺乏水域垃圾拦截设施。

2、水域保洁要求

1、水面清洁

2、水岸整洁

3、河道畅通

4、垃圾清运

6.4 水域保洁规划
城市水域保洁等级一览表

保洁等级 水域划分条件 保洁内容

一级 （1）游览观光区、风景名胜区

水域，特定保护区；（2）中心

城区景观水域、商业及中心商务

区水域；（3）其他对城市形象

有较大影响的水域。

根据河道走向、水流变化

规律，在水面垃圾易聚集

处设置水面垃圾拦截设施。

除拦截库区外，拦截设施

应采取遮盖措施，避免垃

圾暴露影响周边环境。2、

打捞清除的漂浮废弃物，

日收日清、定时、定点，

并应纳入垃圾收运系统。3、

苇地、滩涂、岸线与水面

交界处，应根据潮汐、风

向等自然条件，采用保洁

设备或人工巡回保洁，清

除沿岸、护坡枯枝落叶、

废弃杂物和暴露垃圾。

二级 （1）沿岸具有集中居民住宅区

的水域；（2城区主要交通干道

两侧200m距离范围内，一级以外

的水域；

三级 （1）沿岸居民住宅区与单位相

间的水域；（2）沿岸设有集贸

市场、码头的水域；（3）主要

铁路、公路两侧200m距离范围内

的水域；（4）城郊结合部的水

域；（5）其他。



07
 生活垃圾减量化和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7.1
  
生活垃圾减量化

1、生活垃圾减量化建议

（1）减少使用一次性用品（2）废旧物资交换平台

（3）建筑渣土管理      （4）工业废物管理

（5）厨余粉碎减量      （6）提高燃气率

1、分类原则

1、可操作性——应简单易行，避免过于繁琐；

2、分类重点——居民区、企事业单位；

3、分类目的明确——有利于资源回收，有利于后期处理，

避免环境污染；

4、对于资源类垃圾——通过有效途径回收；

5、政策支持——政府必须通过各环节的奖惩措施，促进方

案有效实施；

6、宣传——进行全方位宣传，使多数居民接受垃圾分类收

集和资源回收利用的理念，并付诸行动。

2、分类内容
（1）垃圾分类方式

序
号

垃圾
类别

垃圾内容

1 可回
收物

①纸类：报纸、传单、杂志、旧书、纸板箱及其他未受污
染的纸制品等；②塑料类：容器塑料和包装塑料等；③玻
璃类：玻璃瓶罐、平板玻璃及其他玻璃制品；④金属类：
铁、铜、铝等金属制品；⑤纺织类：旧纺织衣物、鞋帽和
纺织制品等；⑥废弃电子产品；⑦废纸塑铝复合包装。

2 易腐
垃圾

①餐厨垃圾类：从事餐饮服务、集体供餐等活动的单位在
生产经营中产生的米和面粉类食物残余、蔬菜、动植物油、
肉骨等；②厨余垃圾类：居民在目常生活中产生的树枝花
草、腐肉、肉碎骨、蛋壳等；③生鲜垃圾类：农贸市场产
生的蔬菜瓜果垃圾、畜禽类动物内脏等。

3 有害
垃圾

①废电池类：镉镍电池、氧化汞电池、铅蓄电池等；②废
旧灯管灯泡类：日光灯管、节能灯等；③家用化学品类：
废药品及其包装物，废油漆、溶剂及其包装物，废杀虫剂、
消毒剂及其包装物等；④其他：废胶片、废相纸、废旧水
银温度计、废血压计等。

4 其他
垃圾

垃圾分类中，除上述三种垃圾以外的所有垃圾。如：①受
污染与不宜再生利用的纸张：卫生纸、湿巾纸等其他受污
染的纸类物质；②不宜再生利用的生活物品：受污染的一
次性用具、保鲜袋、妇女卫生用品、尿不湿、受污染织物
等其他难回收利用物品；③灰土陶瓷：灰土、陶瓷及其他
难以归类的物品。

7.2 生活垃圾分类收集



（2）垃圾分类收运过程

1）设点定时分类收集

2）流动垃圾车式分类收运

3）大件垃圾独立收运

3、分类方案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垃圾分类收集工作具体应从三个方

面实施：

（1）大分流：建立各种特殊垃圾的分类收集通道，如菜市场及

餐饮厨余垃圾等有机垃圾通道，商业区、办公区的高热值垃圾

通道，以及建筑、拆迁垃圾的建筑垃圾通道等，并对这些垃圾

进行统一的分类运输，以利于用最合适的方式处理。

（2）民分袋：对于居民区垃圾，大力推行袋装化分类收集，将

居民垃圾分为易腐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与其他垃圾四

类，分开收集，并通过加大宣传力度、采取奖励措施等手段进

行协助。

（3）街分箱：建立路边垃圾收集箱（废物箱）的分类收集机制，

采用新的分类收集箱逐渐取代原有简易废物箱。具体实施方案

如下图所示：



08
环境卫生收集设施规划



8.1
  
废物箱设置规划

1、废物箱（果皮箱）设置要求

（1）道路两侧或路口以及各类交通客运设施、公共设施、

广场、社会停车场等的出入口附近应设置废物箱。废物箱

应美观、卫生、耐用，并能防雨、抗老化、防腐、耐用、

阻燃。

（2）废物箱的设置应便于废物的分类收集，分类废物箱应

有明显标识并易于识别。

（3）废物箱的设置间隔应符合以下规定：

    商业、金融街道：50~100m

    主干路、次干路、有辅道的快速路：100~200m

    支路、有人行道的快速路：200~400m

（4）主要大街和重要地区的废物箱内应套上塑料袋，方便

清理垃圾。

（5）同一个功能区域、同一条街道，应设置统一样式、颜

色的废物箱。

8.2 生活垃圾收集点、收集站设置规划

1、生活垃圾收集点设置要求

   ①城镇居住区垃圾收集点的服务半径不宜超过70米，宜

满足居民投放生活垃圾不穿越城市道路的要求；

   ②市场、交通客运枢纽及其他垃圾产量较大的场所附近

应单独设置生活垃圾收集点；

   ③新建、改扩建的居民小区应按规范要求配套设置垃圾

收集点，且每个小区至少设置一个垃圾收集点；

   ④每个集贸市场（村、小组）至少应建设一座垃圾收集

点；

   ⑤垃圾收集点应建设在交通便利、方便收集转运车辆作

业的地点，建设地点应满足中型车辆12米的转弯半径要求。

2、生活垃圾收集站设置要求

①采用人力收集，服务半径宜为0.4km，最大不宜超过lkm；

②采用小型机动车收集，服务半径不宜超过2km；

③大于5000人的居住小区(或组团)及规模较大的商业综合体

可单独设置收集站。



   

2、分类投放容器规划           

楚雄市及开发区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器
配置形式表

规
划
期

餐饮行业（酒楼、
饭店、食堂等）

企事业单位（学
校、机关单位、
科研单位、设计
单位、商企业等）

居民区

近
期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其它垃圾
设置四色分类投
放容器

中
期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其它垃圾
设置四色分类投
放容器

远
期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其它
垃圾设置三色分
类投放容器

按易腐垃圾、可
回收垃圾、有害
垃圾、其它垃圾
设置四色分类投
放容器

各县城中心城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容
器配置形式表

规
划
期

餐饮行业（酒
楼、饭店、食
堂等）

企事业单位
（学校、机关
单位、科研单
位、设计单位、
商企业等）

居民区

近
期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其它垃圾设置
三色分类投放
容器

按有害垃圾、
其它垃圾设置
两色分类投放
容器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其它垃圾设
置三色分类
投放容器

中
期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其它垃圾设置
三色分类投放
容器

按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其
它垃圾设置三
色分类投放容
器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
其它垃圾设
置四色分类
投放容器

远
期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其它垃圾设置
三色分类投放
容器

按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其
它垃圾设置三
色分类投放容
器

按易腐垃圾、
可回收垃圾、
有害垃圾、
其它垃圾设
置四色分类
投放容器

注：分类投放容器的颜色
须符合《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标志》
（GB/T  19095-2019） 



4.1

8.3 餐厨垃圾收设施设置规划

         在各个宾馆饭店、餐馆、企事业单位食堂等处

设置餐厨垃圾定点投放。在各个投放点摆放餐厨垃

圾收集桶用于投放餐厨垃圾。将各餐厨垃圾收集桶

摆放点的餐厨垃圾收集桶收集到餐厨垃圾集中收运

站点，通过桶装电瓶车实现。利用桶装电瓶车采用

空桶置换满桶的方法，沿事先设定的路线进行收集。

       考虑与餐厨垃圾车配套和搬运方便以及当地餐

厨垃圾产生的实际情况等因素，规划推荐餐厨垃圾

收集容器采用120L两轮移动塑料垃圾桶，采用空桶

置换满桶的方法，装载时每桶按 50kg 计算，一天收

集3次。

       根据上述餐厨垃圾量测算，楚雄州近期需设置

餐厨垃圾收集点536个，中期需设置餐厨垃圾收集点

665个，远期需设置餐厨垃圾收集点779个。楚雄州

各县市具体餐厨垃圾收集设施规划如下：

楚雄州各县（市）餐厨垃圾收集设施规划一览表

地名

近期（2025） 中期（2030） 远期（2035）

餐厨垃
圾产量
(t/d)

移动塑料
垃圾桶 餐厨

垃圾
收集
点

餐厨
垃圾
产量
(t/d)

移动塑料
垃圾桶 餐厨

垃圾
收集
点

餐厨
垃圾
产量
(t/d)

移动塑料垃
圾桶 餐厨

垃圾
收集
点

数量
（个）

规格
（L）

数量
（个）

规格
（L）

数量
（个）

规格
（L）

楚雄市
及开发
区

55 367 

120

183 76.00 507 

120

253 95.00 633 

120

317 

禄丰县 22 147 73 27.00 180 90 29.60 197 99 

大姚县 12.5 83 42 15.00 100 50 17.50 117 58 

双柏县 6.9 46 23 8.00 53 27 9.20 61 31 

永仁县 6.7 45 22 9.00 60 30 11.20 75 37 

南华县 14 93 47 13.30 89 44 16.20 108 54 

姚安县 11 73 37 13.00 87 43 15.50 103 52 

武定县 13 87 43 15.00 100 50 19.00 127 63 

元谋县 10.25 68 34 12.00 80 40 14.00 93 47 

牟定县 9.5 63 32 11.2 75 37 12.5 83 42 

合计 160.851072 —— 536 199.5 1330 —— 665 239.7 1598 —— 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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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卫生转运设施规划



9.1
  
垃圾转运站规划

1、转运站的规划原则及要求

1、城区新建转运站宜为压缩式转运站，禁止建设吊装式垃圾转运站。

2、当生活垃圾运输距离超过经济运距且运输量较大时，宜在城市建成区以外设置二次转运站并可跨区域设置。

3、为减少周边居民对转运站的投诉，转运站污水及噪声污染应严格符合相关国家标准，合理布置建（构）筑物，设置绿化隔离

带，强化通风、除臭、降尘措施，配套的垃圾转运车辆也应有良好的整体密闭性能。

4、转运站要布局合理、结构紧凑、易于管理、使用方便，宜选取在交通方便，有可靠的电力供应、供水水源及污水排放系统，

且靠近服务区域的中心位置或垃圾产量最大的地方，不宜设在公共设施集中区域和靠近人流、车流集中地区。此外，转运站应

统筹考虑服务区域、运输距离等因素，使布局更为经济。

5、转运站用地规模应满足《城市环境卫生设施规划标准》（GBT50337－2018）、《城镇环境卫生设施设置标准》（CJJ27—
2012）和《生活垃圾转运站技术规范》（CJJ/T47－2016）要求。

生活垃圾转运站主要用地指标

类型
设计转运量

(t/d)
用地面积(m2)

与相邻建筑
间距（m）(m)

大型
Ⅰ类 1000——3000 ≤20000 ≥30

Ⅱ类 450——1000 10000——15000 ≥20

中型 Ⅲ类 150——450 4000——10000 ≥15

小型
Ⅳ类 50——150 1000——4000 ≥10

Ⅴ类 ≤50 500——1000 ≥8

收集系统 转运系统

二次运输一次运输收集

垃圾产生源 垃圾收集点 垃圾转运站 垃圾处理厂



  
2、转运站布局规划方案

根据楚雄州各县市生活垃圾产量预
测及服务范围，转运站布局规划如下：

楚雄州各县市近期共设置转运站27
座，中期设置34座，远期设置39座。具体
情况如下表。

地名 名称
规模
(t/d)

楚雄
市

东南新城垃圾中转站 100

东兴路垃圾中转站 30

岔街垃圾中转站 30

茶花谷垃圾中转站 100

万家坝垃圾中转站 200

东南新城2号垃圾中转站 200

开发
区

振兴路垃圾中转站 100

天和园垃圾中转站 50

东瓜大坝垃圾中转站 200

开发区北部垃圾中转站 250

禄丰
县

县城西部中转站 300

县城南部中转站 100

大姚
县

南侧南永公路入城口垃圾中转站 50

北侧客运站附近垃圾中转站 50

城东新城垃圾中转站 50

李家湾附近垃圾中转站 40

朱家海子垃圾中转站 50

双柏
县

元双路转运站 60

楚双路转运站 70

永仁
县

花箐垃圾转运站 72

西部垃圾转运站 50

东部垃圾转运站 40

地名 名称 规模(t/d)

南华县

文笔路中转站 100

龙城大道转运站 70

华强路转运站 30

龙坪南路转运站 30

姚安县

栋川片区转运站1号 50

栋川片区转运站2号 90

光禄片区转运站 60

武定县

1号转运站 80

2号转运站 80

3号转运站 60

元谋县

滨江大道中转站 80

发祥路中转站 80

城北中转站 40

牟定县

红坡脚垃圾转运站 50

茅阳垃圾转运站 40

尖山河垃圾转运站 40

散花垃圾转运站 50

各县市转运站分期一览表

近期（座）中期（座） 远期（座）

楚雄市 5 6 6

开发区 3 3 4

禄丰县 1 2 2

大姚县 3 4 5

双柏县 2 2 2

永仁县 2 3 3

南华县 2 3 4

姚安县 2 3 3

武定县 2 2 3

元谋县 2 2 3

牟定县 3 4 4

合计 27 34 39



9.2
  
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

    根据各县市中心城区规模和餐厨垃圾预测情况，规划

拟定便于餐厨垃圾收集和转运的生活垃圾转运站作为餐厨

垃圾集中收运点，具体情况如下：

     楚雄市设置2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开发区及其他

县各设置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具体情况如下：

    楚雄市中心城区拟定2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东兴路垃圾转运站、万家坝垃圾转运

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

    开发区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开发区北部垃圾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

集中收运点。

    禄丰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县城西部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

运点。

    大姚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楚双路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运

点。

    

 双柏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

据区域位置情况，拟定城东新城垃圾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

中收运点。

永仁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西部垃圾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

运点。

南华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龙城大道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

运点。

姚安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栋川片区转运站2号作为餐厨垃圾集

中收运点。

武定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2号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

元谋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据

区域位置情况，拟定滨江大道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收

运点。

 牟定县中心城区拟定1个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根

据区域位置情况，拟定茅阳垃圾转运站作为餐厨垃圾集中

收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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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卫生处理、处置设施规划



10.1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及处理设施规划

1、楚雄州各县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规划

楚雄市及开发区、禄丰县、双柏县、南华县、武定县、元

谋县、牟定县：

近期、中期、远期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卫生填埋+焚烧

+生物技术综合处理。

大姚县、永仁县：

近期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卫生填埋。

中远期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卫生填埋+焚烧+生物技术

综合处理。

姚安县：

近期、中期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卫生填埋。

远期生活垃圾处理技术路线：卫生填埋+焚烧+生物技术综

合处理。



10.1
  
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及处理设施规划

2、楚雄州各县市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根据垃圾量预测，楚雄州近期日垃圾量达

1821.12t/d，中期日垃圾量达2415.42t/d，远期日垃圾

量达3052.92t/d，现状垃圾处理场不能满足规划要求。

从污染集中控制和形成规模效益考虑：

    近期对楚雄市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大

姚县、牟定县、双柏县、永仁县、姚安县、武定县垃圾

填埋场进行扩建；新建禄丰县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

发电厂、牟定县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光禄

垃圾填埋场、元谋县大己保垃圾填埋场；

    中期对楚雄市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禄

丰县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进行扩建，增加处

理规模；

     远期新建元谋垃圾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

厂，对楚雄市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进行扩建。

（1）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规划



10.110.2  餐厨垃圾集中处理设施规划

依据现有技术条件和技术水平，楚雄州各县市餐厨垃圾处理技术路线首选厌氧发酵技术。

根据餐厨垃圾预测情况，楚雄州各县市均规划餐厨垃圾处理点，选址位于现状垃圾处理场，引进餐厨垃圾处理设备，餐

厨垃圾经处理后进行填埋，具体情况如下：

地名 名称 处理工艺
处理规模
（t/d）

占地规模
（㎡）

服务区域 建设地点

楚雄市及开
发区

楚雄市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95 5400 楚雄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禄丰县 禄丰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30 1700 禄丰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大姚县 大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2.5 700 大姚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双柏县 双柏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9.5 550 双柏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永仁县 永仁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1.5 650 永仁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南华县 南华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6.2 950 南华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姚安县 姚安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5.5 870 姚安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武定县 武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9 1100 武定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元谋县 元谋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4 800 元谋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牟定县 牟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厌氧发酵 12.5 700 牟定中心城区 现状垃圾处理场



10.110.3  建筑垃圾处理、处置设施规划

规划近期各县市建筑垃圾应坚持就地回收消纳，对未能直接回用的建筑垃圾采用破碎+筛分+制砖工艺处理，不能制砖的

则填埋处理。随着对综合利用技术的成熟，中远期采用综合利用的处理方式，并积极开展源头减量，各县市规划新建建筑垃

圾处理厂，具体情况如下：

楚雄州各县（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设施规划一览表

地名 名称 时序 处理工艺 库容估算
占地规模
（公顷）

服务区域 建设地点

楚雄市及
开发区

楚雄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6000 20 楚雄中心城区 楚雄苍岭镇

禄丰县 禄丰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1800 6 禄丰中心城区 禄丰金山镇

大姚县 大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1000 3 大姚中心城区 大姚县西南部七街乡

双柏县 双柏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560 2 双柏中心城区 双柏县城山神庙菁弃渣场

永仁县 永仁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700 2 永仁中心城区 原粮食局基地三公里场址

南华县 南华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980 3 南华中心城区 南华县龙川镇

姚安县 姚安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950 3 姚安中心城区 苏子冲村断头山丫口

武定县 武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1200 4 武定中心城区
县城西南角九厂乡羊旧村委会白花山岩脚
箐，现状垃圾填埋场旁

元谋县 元谋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850 3 元谋中心城区 元谋元马镇

牟定县 牟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远期 破碎+筛分+制砖、填埋 750 3 牟定中心城区 凤屯镇牌坊村委会



10.4
  
电子垃圾收运处置规划

1、单独的完整无害化处理

2、与城市污水处理厂联合处理

3、与城市生活垃圾卫生处理场联合处理

（1）源头上减量、努力减少报废

    从源头上减少电子垃圾总量，政府通过行政干预,强制

或引导企业在生产中采用环保型材料、绿色产品设计和新

技术等,实现由末端治理到源头控制的转变。

（2）回收和再利用

    建立和规范电子垃圾回收网络和市场,在明确回收主体

的同时实行回收渠道多元化和规范化。提倡和执行更明确

的电子垃圾分级制，并交给有资质的专业处理企业进行处

理。

10.5
  
医疗垃圾处理处置规划

     由于楚雄州各县市的现状医疗垃圾运均至楚雄市

处理，由楚雄亚太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统一专门车辆

运送，每天清运3次，收运及管理状况较好，可以满足

规划期内各县市医疗废物的处理处置，因此本规划不在

进行对医疗废物处理处置的详细说明。

10.6
  
粪便处理处置规划

工业垃圾管理规划10.6

      楚雄州各县市工业企业应明确“谁排放谁负

责、谁污染谁治理”的原则。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护部门

联合实施监督管理，违法者必须依法追究相应责任。

      

建立城乡一体垃圾处理机制10.7

1、积极完善村庄垃圾集中处理有偿收费制度

2、建立村庄卫生长效管理机制

3、加强宣传引导工作



11
城乡公厕



11.1
  
公共厕所现状

         1、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现状调查表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现状调查表

现状区域
城市公厕
（座）

旅游厕所（座）
现状公厕量
（座）

楚雄市 71 —— 71

开发区 15 18 33

禄丰县 34 4 38

大姚县 20 —— 20

双柏县 29 —— 29

永仁县 25 1 26

南华县 24 —— 24

姚安县 17 1 18

武定县 26 10 36

元谋县 23 1 24

牟定县 13 —— 13

合计 297 35 332

  2、现状存在问题

（1）数量不足

    根据国家标准，按3-7座/平方公里测算，规划期末，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需设置公厕总数为1120座，缺口

788座。近年来，各县市加大了公厕建设力度，但是数量

仍然达不到规划要求。

（2）布局不合理

    从现状调研数据来看，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现状

公厕多数集中于老城区，分布不均。

（3）现有公厕使用年限久、建设标准普遍偏低、设施

配套不完善

（4）缺乏完善的引导标识系统

     公厕标识不够清晰明了。公厕导向标志设置位置

不合理，不易寻找；现有标志不规范，不易识别；如厕

者不能及时找到厕所，现有公厕无法发挥应有的服务功

能。

（5）公厕造型缺乏特色

   大多数厕所没有经过良好设计，也缺乏对地域文化

元素的融合，公厕造型缺乏必要的文化性、艺术性。



11.2
  
公共厕所设置标准

                       
1、中心城区公厕设置标准：

特别繁华区域城市公共厕所按每平方公里4~7座公厕设置；出行

人群拥有蹲位数指标4个蹲位/千人。

繁华区域城市公共厕所按每平方公里设置数量4~5座；出行人群

拥有蹲位数指标4个蹲位/千人。

一般繁华区域城市公共厕所按每平方公里设置数量为3~4座；出

行人群拥有蹲位数指标4个蹲位/千人。

2、乡镇、村庄公厕设置标准

按每2500~3000人一座厕所的标准设置，公厕之间的距离约750～

1000m为宜。

3、旅游区公厕设置标准：

——景区景点按日环境容量的2%设置厕所蹲位（包括小便斗位

数），男女蹲位比例为1：1.2~1：1.5；度假区参考一般繁华区

域城市和景区景点配置标准。

4、主要通道公厕设置：

——高速公路服务区内各设置面积为60~110 m2公共厕所一处。

——国道省道要求在有一定客流量处，结合广场、停车场、加油

站设置保障性公共厕所。

11.3 公共厕所规划目标

1、公厕需求预测规划

根据前述公厕布局规划原则，结合楚雄州现状及国

家设置标准，中心城区按照3-7座/平方公里设置，则楚雄

州近期需公厕量为688座，中期需929座，远期需1120座。

具体目标数量详见下表：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分期建设目标一览表

规划区域
现状公厕
量（座）

近期建设公
厕量（座）

中期建设公
厕量（座）

远期建设公厕量
（座））

楚雄市及开
发区

104 210 285 340

禄丰县 38 92 126 146

大姚县 20 56 75 94

双柏县 29 39 63 70

永仁县 26 31 45 55

南华县 24 56 68 81

姚安县 18 53 70 90

武定县 36 59 78 99

元谋县 24 50 64 82

牟定县 13 42 55 63

合计 332 688 929 1120



2、公共厕所建设任务

根据各县市中心城区各类

用地性质不同，结合现状公厕布

局，老城区与新城区有序衔接，

遵循近期、远期用地发展规模，

规划普通公厕和旅游公厕。于开

放式公园绿地、城市广场、主要

旅游景区等规划旅游公厕，其余

场所规划普通公厕。

    规划近期，楚雄州需

新建公厕363座，改造提升56座，

拆除公厕7座；

规划中期，楚雄州需新建

公厕241座；

规划远期，楚雄州需新建

公厕191座；具体数量详见下表: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分期建设任务一览表

规划区
域

现状
公厕

（座）

规划近期 规划中期 规划远期

新建公厕（座） 改造公厕（座）
拆除
公厕

（座）
新建公厕（座）

新建公厕
（座）

楚雄市
及开发

区
104 109 13 3 75 55

禄丰县 38 54（4座旅游厕所） 19  34（3座旅游厕所） 20

大姚县 20 36（2座旅游厕所）
11（1座旅游厕

所）
 19（4座旅游厕所） 19

双柏县 29 10   24 7

永仁县 26 5 5（5座旅游厕所）  14（1座旅游厕所） 10

南华县 24 32（2座旅游厕所）3（3座旅游厕所）  12（2座旅游厕所） 13

姚安县 18 35（2座旅游厕所）   17（2座旅游厕所） 20

武定县 36 23（2座旅游厕所）   19（2座旅游厕所） 21

元谋县 24 26（2座旅游厕所）   14（2座旅游厕所）
18（1座旅
游厕所）

牟定县 13 33（6座旅游厕所） 5 4 13（2座旅游厕所）
8（5座旅游

厕所）

合计 332
363（20座旅游厕

所）
56（9座旅游厕

所）
7

241（18座旅游厕
所）

191（6座旅
游厕所）



12
 其它环境卫生设施规划



12.1
  
环卫机构规划

  
 
1、环境卫生机构用地指标

用地规模（m2/万人）建筑面积（m2/万人）
修理工棚面积
（m2/万人）

190-470 160-240 120-170

2、环卫专业人员规划

楚雄市及开发区中心城区环卫从业人员近期按城市人口

的1.1‰配备，中期按1.2‰配备，远期按1.3‰配备；其余

县城中心城区环卫从业人员近期按城市人口的1.0‰配备，

中期按1.1‰配备，远期按1.2‰配备；具体配备情如下：

楚雄州各县（市）环卫从业人员规划一览表

规划区
域

规划近期（2025）规划中期（2030） 规划远期（2035）

规划
人口
（万
人）

配备比
‰

环卫
人员
(人)

规划人
口（万
人）

配备比
‰

环卫
人员
(人)

规划人
口（万
人）

配备比
‰

环卫
人员
(人)

楚雄市
及开发
区

55.00 1.1 605 76.00 1.20 912 95.00 1.30 1235 

禄丰县 22.00 1.00 220 27.00 1.10 297 29.60 1.20 355 

大姚县 12.50 1.00 125 15.00 1.10 165 17.50 1.20 210 

双柏县 6.90 1.00 69 8.00 1.10 88 9.20 1.20 110 

永仁县 6.70 1.00 67 9.00 1.10 99 11.20 1.20 134 

南华县 14.00 1.00 140 15.30 1.10 168 16.20 1.20 194 

姚安县 11.00 1.00 110 13.00 1.10 143 15.50 1.20 186 

武定县 13.00 1.00 130 15.00 1.10 165 19.00 1.20 228 

元谋县 10.25 1.00 103 12.00 1.10 132 14.00 1.20 168 

牟定县 9.5 1.00 95 11.2 1.10 123 12.5 1.20 150 



12.2
  
 环境卫生车辆规划

                        
     随着城市街道/巷道的改造，垃圾转运站收集运输要逐步向全
量机械化发展，逐步提高机动收集车比例。争取城市主干道、
景观路和行政办公区的生活垃圾使用机动车辆进行收集；其它
交通拥挤道路及居民区采用3t的小型密闭式机动收集车进行收集。
    压缩式转运站采用5t或12t集装箱式垃圾车。同类型转运站的
运输车辆应尽可能按照统一规格型号配置，以便于规范化运行
管理，载运容器必须有良好的密闭性能。转运站的车辆配置数
量主要根据其转运规模进行设置。
    后装压缩式垃圾车主要用于收集垃圾转运站服务范围外的区
域，或转运站暂未建设的区域，或垃圾产量密度较高区域（如
大中型居民社区、菜市场等），提高垃圾收运机动灵活性。

1、生活垃圾收运车辆规划

2、餐厨垃圾收运车辆规划
1、餐厨垃圾桶收集车 
        采用常规型电瓶车，一辆电瓶车一次可以拉 12 个120L餐
厨垃圾收集桶，餐厨垃圾集中收运点到各个宾馆、饭店和餐

馆的单程距离在3~7公里左右。电瓶车运输一次单程需要

20~40分钟左右，一天工作八小时，一天可以往返3 次，考虑

维修、保养、机动等情况，车辆完好率按 90%考虑进行初步

测算。 

2、餐厨垃圾收运车 

     根据道路情况，同时考虑收集车辆的运输效率、经

济情况，规划推荐采用5吨餐厨垃圾收运车辆，按每车完

成一次收运工作需要3小时估算，两班工作制（每车每天

运输垃圾2次），每车实际装载量按4.5吨估算，考虑维

修、保养、机动等情况，车辆完好率按 90%考虑进行初

步测算。 

12.3
环卫停车场所规划

环境卫生车辆停车场用地指标

车辆类型 停车场用地面积指标（m2/辆）

微型 50

小型 100

大中型 150



12.4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规划

                        
1、环卫工人作息场所设置标准

作息场所设置密度（座/km2） 建筑面积（m2）

0.3～1.2 20～150

依据上述标准，根据楚雄州各县市发展情况，

楚雄市及开发区近期按1.0平方公里设置1处休息场所

设置，中期按1.1平方公里设置1处休息场所设置，远

期按1.2平方公里设置1处休息场所设置；其余县城近

期按0.8平方公里设置1处休息场所设置，中期按0.9平

方公里设置1处休息场所设置，远期按1.0平方公里设

置1处休息场所设置；

楚雄州各县（市）中心城区环卫清扫、保洁工人作息场所设规划一览表
规划区
域

规划近期（2025） 规划中期（2030） 规划远期（2035）

 
用地规
模
（km2）

作息场
所设置
密度
（座
/km2）

休息场
所数量
(个)

用地规
模
（km2）

作息场
所设置
密度
（座
/km2）

休息场
所数量
(个)

用地规
模
（km2）

作息场
所设置
密度
（座
/km2）

休息
场所
数量
(个)

楚雄市
及开发
区

55.00 1 55 76.00 1.10 84 95.00 1.20 114 

禄丰县22.00 0.80 18 27.00 0.90 24 29.60 1.00 30 
大姚县12.50 0.80 10 15.00 0.90 14 17.50 1.00 18 
双柏县6.90 0.80 6 8.00 0.90 7 9.20 1.00 9 
永仁县6.70 0.80 5 9.00 0.90 8 11.20 1.00 11 
南华县14.00 0.80 11 15.30 0.90 14 16.20 1.00 16 
姚安县11.00 0.80 9 13.00 0.90 12 15.50 1.00 16 
武定县13.00 0.80 10 15.00 0.90 14 19.00 1.00 19 
元谋县10.25 0.80 8 12.00 0.90 11 14.00 1.00 14 
牟定县9.5 0.80 8 11.2 0.90 10 12.5 1.00 13 



12.5
  
道路浇洒降尘设施规划

                        
1、洒水车辆规划

洒水车主要冲洒中心城区内主、次干道的机动车道，

要求每日洒水1次。规划近期楚雄市及开发区城市主干道

路洒水率近期达到50%，中期达到70%，远期达到90%；

其余县城城市主干道路洒水率近期达到40%，中期达到

60%，远期达到80%。

2、洒水（冲洗）车供水器规划

道路级别
供水器间距

（米）
备注

次干道 1200 供水器应设置在道路两旁，
当车辆吨位小于5吨时，间

距应适当缩短
支路 1500

道路洒水（冲洗）车供水器设置要求

12.6 车辆清洗站规划

1、进城车辆清洗站规划

以各县市总体规划为主要依据，结合各大客货运

枢纽，在中心城区主要对外交通道路的进城侧，靠近城

市规划建成区的边缘共设置进城道路车辆清洗站座，用

地为每座800～1200平方米。

2、城市车辆清洗站规划

在城市规划区内应设置城市车辆清洗站，为避免

交通堵塞，其选址应避开交通拥挤路段和交叉口，进出

口宜设在次干道上。为节约城市用地和方便车辆清洗，

提倡城市车辆清洗站与汽车修理厂、汽车大型专卖店、

城市加油站、加气站及停车场等合并设置，一般服务半

径为0.9～1.2 公里。城市车辆清洗站面积宜为1000～
3000 平方米。



13
  近期建设规划



13.1
  
近期环境卫生设施建设一览表

                        

地名 名称 数量

楚雄市及开发区

餐厨垃圾收集点 367个

垃圾中转站 8座

公共厕所 210座

楚雄市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发电厂 1座

楚雄市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楚雄市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55个

禄丰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147个

垃圾中转站 1座

公共厕所 92座

禄丰县生活垃圾处理厂 2座

禄丰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禄丰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8个

大姚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83个

垃圾中转站 3座

公共厕所 56座

大姚县垃圾填埋场 1座

大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大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0个

双柏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46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39座

双柏县垃圾填埋场 1座

双柏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双柏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6个

永仁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45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31座

永仁县垃圾填埋场 1座

永仁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永仁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5个

地名 名称 数量

南华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93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56座

南华县垃圾填埋场 1座

南华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南华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1个

姚安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73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53座

姚安县垃圾填埋场 2座

姚安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姚安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9个

武定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87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59座

武定县垃圾填埋场 1座

武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武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10个

元谋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68个

垃圾中转站 2座

公共厕所 50座

元谋县垃圾填埋场 2座

元谋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元谋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8个

牟定县

餐厨垃圾收集点 63个

垃圾中转站 3座

公共厕所 42座

牟定县垃圾处理厂 2座

牟定县餐厨垃圾处理点 1座

牟定县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 1座

环卫工人作息场所 8个

1、近期建设规划

楚雄州近期各县市餐厨垃圾收集点1072个；

垃圾中转站设置27个；

垃圾处理厂14个，其中生活垃圾及再生资源焚烧

发电厂3个，11个垃圾填埋场；

建筑垃圾综合利用厂和餐厨垃圾处理点各县市设

置一个，共10个；

环卫工人休息场所140个；

公共厕所共设置688座。具体情况如下表：


